
托嬰中心安全檢核表-小小孩上學去，安全一百分  
親愛的家長： 

您是否為了家中寶貝該送至哪一間托嬰中心就托正在煩惱呢？坊間托嬰中心林立，想給孩子最安

全、最完善的照顧，但是選擇的標準該如何判別？又有哪些小細節是需要注意呢？您可依本檢核表項

目逐一檢視，作為選擇托嬰中心的參考。 

◎參觀托嬰中心時，可隨身攜帶逐項記錄。 

確認 項目 

一、合法立案 

□ 打電話或至社會局網站查證是否立案，托育諮詢專線 3943322 

□ 檢視立案證書：其地址及使用樓層是否與立案證書登記相符 

二、師生人數比例 

□ 檢視立案證書，確認實際收托幼兒年齡及人數符合立案規定 

□ 
觀察托育人員與嬰幼兒人數的照顧比例在 1：5 以下(即 1 名托育人員最多照顧 5 名

幼兒) 

三、保險 

□ 請中心提供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的證明 

□ 中心應幫就托幼兒投保幼童團體保險 

四、空間與安全措施 

（一）空間與中心安全 

□ 觀察嬰幼兒有足夠的活動空間，大小舒適、不過份擁擠 

□ 觀察整體環境空氣流通、無噪音、光線及通風良好 

□ 觀察所有對外出入門的門鎖無法讓幼兒開啟或關閉 

□ 
觀察窗戶加設護欄並有安全裝置以避免夾傷、落地玻璃窗有標示，如：貼貼紙、警

告標誌以避免撞傷 

□ 觀察教室、辦公室的門有安全裝置，如：無法反鎖、鑰匙掛在門外 

□ 
觀察樓梯欄杆之間的距離 6 公分以內，並於距離太寬或有跌落可能的地方加設防護

網 

□ 觀察樓梯出入口設有高於 85 公分，間隔小於 6 公分及嬰幼兒不易開啟之穩固防護欄 

□ 觀察依規定設置調奶台、護理台及沐浴台 

□ 觀察地板及牆面平坦無凸起 

□ 觀察桌角、櫃角、牆角等處，皆以圓角設置或加裝防護墊及防撞護條 

□ 觀察未使用的插座裝有安全防護蓋 

□ 搖動大型家具如：置物櫃及書架，確定其安裝穩當不易推倒 

□ 觀察嬰幼兒活動區域以使用一樓至三樓為限 

□ 觀察嬰幼兒可接觸到的櫥櫃使用安全開關、安全蓋或加裝安全鎖 

□ 觀察如：藥品、清潔劑及殺蟲劑等危險物品，放置嬰幼兒無法拿取之處 

（二）教具/玩具設備 

□ 
觀察教具及玩具外表乾淨，無銳利邊緣、突出物、塗漆剝落、破損、掉毛、接合處

脫線或裂開等狀況 

□ 觀察體積大、重量重之教具及玩具放置於收納櫃（箱）之下方 

（三）廁所 



□ 設在幼兒活動室附近並有地板止滑設施 

（四）廚房 

□ 觀察廚房有避免嬰幼兒進出安全的措施，如：隨時上鎖或裝設防護欄 

（五）衛生保健 

□ 觀察設有保健室(床)且備有嬰幼兒保健及急救相關物品 

□ 觀察清潔劑等化學物品標示清楚且放置嬰幼兒無法拿取的地方 

五、消防安全 

□ 觀察備有合乎時效的滅火器與緊急照明設備 

□ 觀察有防火巷及緊急時之避難通道，並有逃生指示燈、逃生路線圖 

□ 觀察逃生出口暢通，沒有堆積雜物 

六、遊戲場地與遊戲設備 

□ 觀察地面平坦，無凹洞、凸起或障礙物 

□ 觀察地面及牆面鋪有防撞軟墊 

□ 觀察遊戲設備表面無掉漆、剝落之情形 

□ 觀察遊戲設備整體構造沒有傾斜、彎曲與變形 

□ 觀察遊戲設備無任何尖銳凸起物(如：螺栓、木刺、玻璃)，且無銳利邊緣 

□ 觀察遊戲設備之螺栓、焊接點、環扣及軸承穩固牢靠，無鬆動或脫落 

七、工作人員 

□ 
觀看中心張貼之工作人員學經歷證明，確認主管人員及托育人員資格符合規定，如：

需為幼保相關科系畢業或具有保母證照 

□ 觀看中心張貼之工作人員相關證書，托育人員持有效期限內的嬰幼兒 CPR 急救證書 

□ 
觀察托育人員能在活動進行中選擇合適的位置看顧嬰幼兒且經常保持嬰幼兒不離開

視線的習慣 

□ 觀察托育人員經常與嬰幼兒互動、引導操作教具及互動活動 

□ 觀察托育人員會適時制止嬰幼兒的不當或危險行為 

八、與家長聯繫情形 

□ 
詢問是否針對每位就托之嬰幼兒建立詳細的基本資料表，內容包括緊急聯絡人、身

體狀況、特殊行為等 

□ 向中心索閱收托辦法（含收、退費辦法），確認是否訂定收托辦法並提供家長參閱 

□ 
向中心索閱托育服務契約，確認有與就托嬰幼兒之家長簽定托育服務契約，並依契

約內容確實執行 

□ 確認是否訂定家長手冊並提供家長參閱 

□ 每日填寫幼兒照顧日誌，並提供家長參閱 

九、安全管理 

□ 
檢視中心接送規定，包括不任意更改放學時間及地點、確實將嬰幼兒交給家長或指

定接送人 

□ 檢視確實登記嬰幼兒每日出缺席記錄表 

□ 檢視在明顯處設有緊急連絡電話，並有各種突發事故處理程序 

□ 中心大門設有監控裝置，並有訪客進出中心時的確認或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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